
河南省⒛⒛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

一、本人已认真阅读教育部《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

生工作管理规定》、考试公告以及我省和相关报考点发布的

报名公告、招生单位发布的招生章程和招生专业目录等信息,

了解相关政策、报考要求,如实、准确提交报考信息和各项

材料。如果提供虚假、错误信息、伪造证件,本人承担由此

造成的一切后果。

二、我已知晓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国家

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(教育部令第 33号 )等法律法规 ,

对违纪作弊的考生将给予取消成绩、停考 卜3年等处理,违

规事实将记入 《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》,有关情况将

通报本人所在学校或单位 ,记入考生人事档案,作为今后

升学和就业的重要参考依据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

修正案 (九 ,,9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

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,在研究

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,应 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
“
情节严重

”。

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其他帮助,向他人非法

出售或提供考试试题、答案,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考试的

行为都触犯刑法,将获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

金。

三、自觉遵守相关法律和考试纪律、考场规则,主动配

合做好防疫工作。在网上报名前、网上确认前、考前等重要

时段查看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(网址:-。 haeea。 cn)

发布的相关考试信息和防疫要求,做到诚信考试、健康考试 ,

不违规、不违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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